附件2  蓄电池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

一、蓄电池采购清单
	序号
	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使用区域

	1
	高倍（功）率UPS电池
	12V 120AH
	只
	282
	灾备机房,更换主机1个，电池120只。信息机房,更换主机1个，电池120只。安防机房更换电池42只。

	2
	蓄电池
	12V 100AH
	只
	64
	手术室

	3
	蓄电池
	12V 65AH
	只
	80
	手术室和ICU

	4
	蓄电池
	12V 38AH
	只
	32
	层流室

	5
	蓄电池
	12V 17AH
	只
	32
	呼吸重症监护室


注：电池组基本情况

1.手术室UPS 1主机为广东创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，型号：DD200KL，容量：200KVA/160KW；外接蓄电池2组，每组32节，共 64节，型号:6-GFM-100（12V100Ah）；

2.手术室UPS 2主机为广东创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，型号：DD160KL，容量：160KVA/128KW；外接蓄电池2组，每组32节，共 64节，型号:6-FM-65（12V65Ah）；

3.IUC UPS主机为广东创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，型号：DD80KL，容量：80KVA/64KW；外接蓄电池2组，每组16节，共 32节，型号:6-GFM-65（12V65Ah）；

4.血透室UPS主机为广东创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，型号：DD160KL，容量：160KVA/128KW；外接蓄电池2组，每组32节，共 64节，型号:6-FM-65（12V65Ah）；

5.层流室UPS主机为广东创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，型号：CDT30KL-NS，容量：30KVA/24KW；外接蓄电池1组，每组32节，共 32节，型号:6-FM-38（12V38Ah）；

6.呼吸重症监护室血透室主机为广东创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，型号：CDT15KL-NS，容量：15KVA/12KW；外接蓄电池1组，32节，型号:6-FM-17（12V17Ah）；

7.安防机房UPS主机为伊顿电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的产品，型号：93PR-200KVA，容量：75KVA/75KW；外接蓄电池1组，每组42节，共 42节，型号: ETNHF 12-430（12V120Ah）；

8.灾备机房UPS主机为伊顿电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的产品，型号：93E-100KVA，容量：100KVA/90KW；共2台，每台UPS主机外接蓄电池3组，每组40节，共 240节，型号: ETNHF 12-430（12V120Ah）；

9.信息主机房UPS主机为伊顿电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的产品，型号：93E-300KVA，容量：300KVA/270KW；输出：380V/AC，50Hz；共2台，每台UPS主机外接蓄电池3组，每组40节，共 240节，型号: ETNHW12-120（12V120Ah）；
二、技术要求

1.提供的蓄电池包含但不限于：电池、电池连接线、电池架、电池极柱绝缘帽及其它电池所需的内部连接材料。

2.设计浮充寿命：不小于10年（环境温度25℃）。

3.外观：无变形、漏液、裂纹及污迹；标识清晰。防漏液技术，防止电池漏液短路起火，并提供技术证书。

4.结构：正负极端子有明显标志，便于连接。

5.阻燃性能：蓄电池壳、盖、连接条保护罩应符合 GB/T 2408-2008 中的第 8.4.1条 FH-1(水平级燃烧试验)和第 9.4条 FV-0(垂直级燃烧测试)的要求。

6.气密性：能承受50kPa发热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、不开胶，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。

7.防酸雾性能：电池在正常浮冲工作过程中应无酸雾溢出。

8.防爆性能：充电过程中遇明火，内部不引燃、不引爆。

9.抗震性能：通过9烈度抗震性能检测，并提供检测报告。

10.能与原有 UPS 主机无缝兼容。

11.取得国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1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9001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三体系认证证书;泰尔认证证书和泰尔检测报告，国家相关质检部门抽检合格的产品检验报告;

12.高倍（功）率UPS电池的其它技术指标必需满足《通信用高倍率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》YD/T3427-2018中的技术要求。
三、其他要求

1.项目实施进度要求:

1.1完成时间：参与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承诺。

1.2安装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2.项目培训要求:

系统操作培训：主要面向使用的信息人员，提供操作培训及文档；

3 .项目售后服务要求:

3.1 投标人必须根据本次招标文件所制定的目标和范围，提出相应的售后服务方案。

3.2 提供7*24小时日常服务，通过提供邮件、电话、QQ、VPN远程连接等技术支持方式，以解决日常系统出现的问题咨询和故障处理。当采购人出现紧急故障情况时，立即向投标方电话报修，要求投标方10分钟内响应，积极配合诊断并进行处理。如货物、产品或设备安装出现质量、技术问题影响医院正常使用，参与人应在10分钟内响应，1小时内到场排除故障，无偿为采购人更换或维修产品；无法在24小时内解决的，参与人向采购人做书面说明，并提供备用产品。

3.3在本合同项目实施及维保期间内，中标方对合同范围内的产品免费提供更新、升级服务。

3.4投标电池组按厂方标准免费保修5年，5年内出现非人为性损坏承诺免费上门维修，一个电池组累计损坏电池数量比例超过该电池组的10%，承诺整体更换该组电池。保修期内每年至少4次上门巡检，每次巡检完毕须提供加盖中标方公章书面巡检报告，为便于保管，巡检报告须装订成册。
3.5蓄电池更换要求及时间：须完成旧电池拆除及回收，不停机更换新电池，若在施工作业中由于中标单位的原因造成UPS输出断电，所有直接责任和直接损失均由中标单位承担（我院有追偿的权力），更换蓄电池时间为我院指定时间。

4.项目验收要求:

项目的工作内容及成果文档的提交应覆盖以下内容，电子文档是成果不可分割的部分。

(1)实施确认书；

(2)培训资料；

(3)安装维护手册；

(4)使用操作手册；

(5)供货函及原厂质保函;

(6)项目验收报告。

